
投資顧問委任契約

                                                                                顧問契約編號：

立契約書人          （以下簡稱甲方），康和証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乙方），茲因甲方就投資
國內 □國外 □國內外之有價証券(□含 □不含認購(售)權證)，委任乙方提供投資諮詢顧問服務事項，乙方已於本契約簽訂三
日前交付本契約及相關附件供甲方審閱，雙方同意約定條款如下：

立契約人

甲　　方                                                          乙　　方 :康和証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姓　名：  王小明                                                 代表人:林茂榮

身份證字號（統一編號）：A123456789                             統一編號:22863281
地　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 XX 號 X 樓                         營業執照字號: (105)金管投顧新字第 004 號

第一條　顧問服務之範圍及方式：
(1) 乙方須交付客戶資料表（如附件一）予甲方填具，應確

認           甲方為專業投資人或非專業投資人（須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充分知悉並評估甲方之投資知識、投
資經驗、財務狀況及其承受投資風險程度。

(2) 乙方提供甲方各種有價証券之投資研究分析或建議服務，
如提供外國有價証券投資顧問服務時，有關外國有價証
券之範圍（包含証券種類、原發行國家或地區、基金經理
公司及投資標的等）除應符合「經營外國有價証券投資顧
問業務者提供顧問外國有價証券之種類及範圍」及相關函
令之規定外，並依雙方協議另以附件定之，本合約所有
附件均為本合約之一部分。

(3) 乙方提供甲方認購(售)權證投資顧問服務時，乙方須交
付認購(售)權證投資顧問服務風險預告書(如附件二)，
並詳細告知其投資權證之相關風險。

(4) 乙方除於訂定本契約時應交付甲方相關資料（如提供外
國
有價証券投資顧問服務，並應交付「投資人須知」，提供
認購(售）權證顧問服務，應交付「風險預告書」）及相關
附件外，就本契約規定之顧問內容，得以下列方式提供
有關之研究分析意見或建議：
定期或不定期提供有關之研究分析意見或報告。
□ 定期或不定期舉辦講習會。
□ 於營業時間內接受甲方機動性之諮詢。
□ 以簡訊、電腦系統、手機軟體、電子郵件或其他通訊

介面應載明分析基礎及根據。
第二條　顧問報酬與費用之給付：
(1) 本契約之總費用，依委任人繳費類別，本公司則提供合

理、   對價之服務期間
1、康和之客戶:
□ 月繳:台幣 NT$999 元
□ 季繳:台幣 NT$2,847 元(95 折)
□ 半年繳:台幣 NT$5,395 元(9 折)
□ 年繳:台幣 NT$10,190 元(85 折)

     2、非康和客戶:
□ 月繳:台幣 NT$2,999 元
□ 季繳:台幣 NT$8,547 元(95 折)
□ 半年繳:台幣 NT$16,195 元(9 折)
□ 年繳:台幣 NT$30,590 元(85 折)

(二)退費方式：
      1、採書面申請，傳真辦理；申請書可於網站下載。
      2、康和投顧核印簽名無誤，於 T+1 日生效。
      3、會費退回金額：依照未享折扣之總費用收取己使用期
       間之會費，扣除必要匯費後於 T+5 日前匯回餘款至客
戶     
       指定之本人帳戶。
 (三)除本條第（一）項總費用外，倘發生其他應由甲方負擔之
   必要或代墊費用，甲方應於乙方請求後，依實際金額給乙
    方。
 (四)本契約費用不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
   機制之保障。
第三條　乙方及其從業人員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處理受任事
        務，除應遵守主管機關發布之相關函令外，並應確實

遵守下列事項：
         (一)不得收受甲方資金，代理從事証券投資行為。
         (二)除法令另有規定或甲方另有指示外，乙方對因委

任關係而得知甲方之財產狀況及其他之個別情況，
應保守秘密，不得洩漏予任何第三人。

         (三)不得另與甲方為証券投資收益共享、損失分擔之
約定。

第四條　甲方在簽訂本契約前已詳細閱讀本契約書（顧問外國
有價証券者包含「投資人須知」、顧問認購(售)權證者  
包含「風險預告書」）所記載之內容，並瞭解及同意以
下事項：

        (一)甲方係基於獨立之判斷，自行決定所投資之有價
証 
            券。

 

 (二)甲方之証券投資行為，係甲方與証券發行公司、基金經理公司或
經紀商間之關係。乙方僅係提供証券投資之研究分析意見或建議，
不得代理甲方決定或處理投資事務。

(三)甲方投資有價証券所生之風險及利益悉由甲方自行負擔與享 
    有，乙方不保證獲利或負擔損失。
 (四)甲方未得乙方之書面同意，不得將乙方所提供之研究分析意見 
    或建議洩漏予任何第三人或與第三人共享；甲方為專業投資者，
    不得將乙方僅得提供予專業機構投資人之研究分析意見或建議
    內容再提供予他人。
 (五)外國有價証券係依外國法令設立，其公開說明書、財務報告、

績效等相關事項，均係依該外國法令辦理，甲方應自行審慎詳
閱所有之相關投資資料，並瞭解可能承受之投資風險。

 (六)外國有價証券須承擔之投資風險包括：投資本金之損失、價格
波動、匯率變動及政治等風險。

第五條　存續期間：
 (一)本契約之存續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共計_     年_    月。 
 (二)乙方同意自簽訂本契約起提供       日試用服務予甲方使用， 
    此期間甲方得隨時終止使用該項服務。
 (三)本契約除非任一方於到期日或再續約到期日之三十日前，以書 
    面通知他方不再續約外，期滿將自動續約一期，其後亦同。

第六條　本契約得依雙方之合意或法令之變更，以書面修訂之。

第七條　契約之終止：
 (一)本契約於下列任一情事發生時終止之：
    1、當事人任何一方以書面同意終止本契約者。
    2、任何一方有重大違反本契約之情事，經他方書面通知限期改
       善，違約之一方無正當理由而不改善者。
(1) 有前項第二款之情形時，得終止契約之一方應於事實發生或知悉

之日起七日內，以書面通知他方，並在送達他方後翌日起契約終
止。

 (三)終止之效果
    1、甲方於本契約簽訂之日起七日內通知終止本契約者，乙方得  
       請求終止契約前所提供服務之相當報酬，但不得請求契約終

止之損害賠償或違約金。
    2、甲方於本契約存續期間內以書面通知終止本契約者，乙方應 
       於收到書面通知之日起七日內與甲方聯繫處理，且非經甲方

同意，不得扣除未明列於第二條第（二）項之任何費用。
    3、甲方於本契約存續期間內以書面通知終止本契約時，乙方就
       第二條第（二）項所列費用之退費原則如下：
        ( 1 )顧問費：乙方按尚未提供証券投資顧問服務期間計算應
           退還金額。  

第八條　特別約定事項：以下空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九條　本契約未盡事宜，悉依中華民國相關法令辦理。
第十條　凡因本契約所生爭議，甲方得向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  
        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提出申訴或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申請評議， 如因而涉訟時，雙方同意以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一條本契約經雙方簽署後正式生效。本契約壹式貳份，甲乙  
        雙方應於契約簽署後將正本交付對方，使雙方各執正本乙  
        份為憑。

本契約壹式貳份，雙方各執乙份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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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預告書

法定代理人（代表人）：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176 號 9 樓

身份證字號（統一編號）：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12  月  15   日

本風險預告書係依據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十條第四項規定並參酌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認購
（售）權證風險預告書樣本訂定之。認購（售）權證之交易特性與股票不同，由於其具備高投資效益之財務槓
桿特性，雖有機會以有限成本獲致極大收益，也可能短期內即蒙受全額損失， 台端應審慎評估自身之財務能
力與經濟狀況，是否適宜此種高槓桿特性之交易。確認願意接受相關之投資顧問服務前， 台端尤應瞭解下列
各項事宜： 

一 、認購 （售） 權證基於其商品之特性，係以對特定證券之買賣權利作為交易標的，故在權證之存續期間，

其價格皆與其該特定證券之價格互動， 台端應留意該證券價格波動對其認購 （售） 權證之影響。 

二、上市及上櫃前之認購 （售） 權證，其發行價格、行使比率等發行條件係由發行人訂定，上市及上櫃後在

集中交易市場交易並自由轉讓時，其價格則由市場之供需機制決定。 

三、台端於購買認購 （售） 權證前，應先行瞭解與發行人履約能力有關之財務、信用狀況，證券交易所及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不負責擔保發行人之履約責任。 

四、認購 （售） 權證因發行人違反上市及上櫃契約，或因標的證券下市及下櫃等因素，而必須終止上市及上

櫃時，持有未到期之認購 （售） 權證者，應依原發行條件規定，由發行人按約定之價格收回，以了結發行

人之契約責任。 

五、一般情況下，認購 （售） 權證屆期且無履約價值，該權證即無任何價值；即另尚有履約價值，若台端未

於期限內提出申請，該權證亦如同毫無價值可言。 

六、以國外成分證券指數股票型基金、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及外國證券或指數為標的之認購（售）權證，均採

無升降幅度限制。買賣以外國證券或指數為標的之認購（售）權證，尚應考量匯率及其他風險。

七、下限型認購權證（牛證）及上限型認售權證（熊證）於標的證券之收盤價格或標的指數之收盤指數達到下

（上）限價格或指數時，當日視同該權證最後交易日，並於次二營業日到期，按該權證最後交易日之次一營

業日標的證券成交價格之簡單算數平均價或標的指數之簡單算數平均數採自動現金結算；如標的證券無成交

價格，則按該權證到期日標的證券開盤競價基準計算；如該權證最後交易日之次一營業日及到期日標的證券

暫停交易或停止買賣，則按該權證最後交易日標的證券之收盤價格計算。 

本風險預告書之預告事項僅為列舉性質，對所有認購（售）權證風險及影響市場行情之因素尚無法一一詳述，

 台端於確認接受相關投資顧問服務前除須對本風險預告書詳細研讀外，對其他可能影響之因素亦須有所預警，

並確實作好財務規劃與風險評估，以免因貿然從事此類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而遭受難以承受之損失。 

本人（委託人）承諾投資風險自行負責，已收到風險預告書，並經 康和 証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指派專

人______________解說，對上述認購（售）權證交易之風險業已明瞭，特此聲明。 

此致 

康和証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委託人（聲明人） 簽章： 日 期： 105.12.15

身分證字號 ： 電 話： 02-8787-1XXX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______________傳真機： 

代表人：______________ 

地址：  

（本風險預告書一式二份，一份由投顧事業留存備查，一份交由客戶存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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